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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。 

 

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惠博普”）于 2021

年 3 月 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

关注函》中小板关注函【2021】第 121 号，接到关注函后，公司及时组织相关人

员对关注函提出的有关问题进了认真的核查及落实，现将有关情况回复说明如下： 

问题 1、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在碳中和业务方面的研发投入、研发进度、无

形资产、专利技术、核心技术人员情况，相关工艺技术形成的产品或服务的具

体情况，目前是否已形成订单及相关订单对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影响；并结合上

述具体内容，说明公司自称有一定技术积累和业绩的详细原因及其合理性，是

否存在“蹭热点”炒作股价的情形。 

回复： 

作为国际化油气资源开发及利用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，惠博普自成立以

来，始终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、清洁的能源及能源生产方式。十余年来，

惠博普致力于油气田地面工程领域天然气所含 CO2 等酸性气体脱除、回收及地

层回注以提高油田采收率的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，并已成功执行了多个工程和装

备制造项目。 

自 2009 年公司承担大庆油田三次采油二氧化碳驱试验液化站和注入站建设、

运输及运行管理项目开始，公司重点进行了二氧化碳气体采集、液化、提纯、注

入等工艺技术和装备的开发，并于 2010 年内完成了全部设计工作。该项目投产

运行至今，运转良好。 



大庆油田三次采油二氧化碳驱工程项目现场照片 

十余年来公司在该技术领域进行了持续的技术研发，重点开展天然气脱碳、

CO2 回收/捕集及处理相关技术等，主要应用场景涵盖油气田及炼化厂内的天然

气处理、CO2 回收/液化/回注、尾气处理等，目前公司在二氧化碳处理领域的主

要技术如下： 

技术名称 研发时间 研发主要内容 直接投入 
研发进度

及应用 

三次采油 CO2

驱油工艺技

术 

2009-2012

年 

通过对油气生产中的

二氧化碳进行捕集、净

化、回注，实现替代驱

油效果，提高油田采收

率同时减少二氧化碳

排放。 

120 万元 

已形成工艺

技术包并成

功应用 

酸气回注封

存技术 
2019 年 

公司与加拿大某公司

合作研发，形成酸气回

注工艺包，将含 CO2、

H2S 等酸气进行脱水、

分离增压，通过高压管

道输送至注入井，并注

入深部地层中封存。该

技术可实现碳、硫的零

排放和联合地质封存，

属于环保经济的酸气

200 万元 

已形成工艺

技术包并可

投入使用 



处理有效方式之一。 

煤制气二氧

化碳尾气回

收利用技术 

2014-2020 

与某石油炼化企业开

展联合研究，对已建煤

制气装置产生的CO2尾

气进行回收、液化、回

注，减少排放的同时实

现资源化利用。 

150 万元 

已完成工艺

包设计方案

并可根据具

体项目进行

实施应用 

二氧化碳捕

集及处理技

术 

2021 年 

进一步丰富公司碳捕

集技术的储备，实现该

技术工程化应用，与二

氧化碳处理技术结合

形成完整的技术工艺

包，为后续工程项目应

用做好准备。 

300 万元 持续研发中 

 

依托上述技术，公司陆续承担了国内外一些涉及二氧化碳减排、处理等技术

应用的相关项目订单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项目名称 金额 
合同签订 

时间 
合同履行周期 

合同涉及的二氧化碳

处理技术等相关内容 

占当年新签

合同额比重 

CO2 驱试验液化站和

注入站建设及运行管

理项目 

1,325 万元 
2009 年 12

月 
7 个月 

二氧化碳液化站和注

入站建设、运行管理及

液态二氧化碳运输 

4.27% 

大庆贝尔油田特低渗

透油藏兴安岭油层二

氧化碳驱矿场试验委

托管理服务项目 

1,524.62 万元 
2011 年 6

月 
24 个月 

二氧化碳驱矿场试验

液化站、集气站、注入

站的运行管理 

2.67% 

呼伦贝尔二氧化碳装

置项目 
2,148.17 万元 

2011 年 7

月 
12 个月 

二氧化碳集气站、液化

站、注入站装置 
3.77% 

大庆贝尔油田特低渗

透油藏兴安岭油层二

氧化碳驱矿场试验项

目 

947.45 万元 
2013 年 9

月 
12 个月 

二氧化碳驱矿场试验

液化站、集气站、注入

站的运行管理 

2.11% 

中海油伊拉克米桑油

田天然气脱酸项目 

3,143.17 万美

元 

2014 年 3

月 
29 个月 二氧化碳捕集 16.31% 



阿特劳天然气脱硫脱

碳项目 

2,217.6 万美

元 

2014 年 12

月 
15 个月 二氧化碳捕集 11.47% 

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

州卡让萨油田天然气

综合处理项目 

3,889.50 万美

元 

2017 年 2

月 
16 个月 二氧化碳捕集 18.47% 

高尚堡油气处理厂天

然气脱碳工程脱碳系

统模块化撬装装置 

816 万元 
2016 年 4

月 
4 个月 

天然气脱碳工程脱碳

系统模块化撬装装置 
1.2% 

高尚堡油气处理厂

CO2 回收利用工程

CO2 回收系统模板化

撬装装置 

1,080 万元 
2016 年 4

月 
4 个月 

二氧化碳回收系统模

块化装置 
1.59% 

阿克莫木气田分子筛

脱水、乙二醇再生注

入装置、燃料气橇项

目 

1,900 万元 
2019 年 3

月 
6 个月 

二氧化碳气体脱水、液

化、回注 
1.35% 

 

根据以上说明，公司拥有石油石化行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领域的相关技术和

业绩，而碳减排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和必经阶段。随着全球对能源绿色化要

求的逐渐提高，世界各国为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采取了积极措施，特别是中国

政府“碳中和”、“碳达峰”目标的制定，二氧化碳减排作为工业企业实现这些

目标的重要举措，将为拥有技术和业绩的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 

未来，公司将依托前期的技术积累，进一步完善在二氧化碳减排领域的技术

体系，重点形成以碳捕集、碳回收利用为核心的专有工艺技术包及其产品化的成

套装备，并积极在炼化、发电等高碳排放行业进行推广应用。 

据此，公司在互动易上回答投资者碳中和有关问题时予以了客观的回复，公

司不存在“蹭热度”炒作股价的情形。 

作为一家专注于石油石化行业油气处理的工艺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，“致力

于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、清洁的能源生产方式”一直是公司的使命，自创立以来

的 20 多年间，公司始终立足自我、保持定力、不投机不跟风。未来，公司将一

如既往的用扎实的行动回报社会和投资者。 



问题 2、你公司在互动易平台披露上述信息时间早于公告披露时间，请自

查是否违反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15 条的规定。 

回复： 

关于二氧化碳捕集、回收、净化、回注相关工艺技术的有关内容，公司在

2010、2011、2012 年年度报告中均有表述。对于达到披露要求的具体项目合同

（中海油伊拉克米桑油田天然气脱酸项目、阿特劳天然气脱硫项目、哈萨克斯坦

阿克纠宾州卡让萨油田天然气综合处理项目）公司均已按照要求进行了重大经营

合同的披露。 

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在互动易平台与投资者进行交流，对有关公司已

披露信息的提问进行答复，且回复内容不涉及未公开重大信息，因此未违反深圳

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15 条的规定。 

 

问题 3、请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及其一致行动人在

本函发出之日前三个月股票交易情况及未来三个月增减持计划，是否存在内幕

交易、操纵市场的情形，并向我部报备交易明细和自查报告。 

回复： 

1、经自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关注

函发出之日前三个月（2020 年 12 月 8 日至 2021 年 3 月 8 日）的持股变动情况

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变动日期 变动性质 
变更股份数

（股） 

变动后股份数

（股） 

长沙水业集团

有限公司注
 

控股股东 
2021年 1月

6 日 
增发新股 299,783,772 407,059,723 

钱国法 高管 
2020 年 12

月 25 日 
减持 50,000 188,200 

注： 

经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



许可[2020]3236 号）核准，公司向控股股东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99,783,772

股新股，发行价格 2.33 元/股，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698,496,188.76 元。本次非公开发行新

增股份 299,783,772 股于 2021 年 1 月 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。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，

控股股东长沙水业集团持有公司 407,059,723 股股份，占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29.70%。 

除上述股份变动情况外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及其一致行

动人无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。 

2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三个月增减持

计划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

三个月暂无增减持计划。若未来发生增减持计划，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

律法规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3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内幕交易、

操纵市场的情形。 

 

问题 4、请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，是否存在违

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。 

回复： 

公司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、

公司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公司近期未

接待过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调研活动，对相关投资者的电话咨询，回复内容也在

公司已披露信息的范围内，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。 

 

问题 5、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无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 

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2021 年 3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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